
《国家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管理系统数据质量核
查方案（修订版）》核查指南（2024年版）

各分局：

《国家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管理系统考核办法》即将发布，将于

7 月份开始对各地开展考核评估，为做好相关工作，监测科根据核查

方案修订版编制了简版的核查指南，请大家学习指南并完成以下任务：

1.5 月 31 日前，按照核查要求在监管系统上核查辖区内所有核技

术利用企业的持证单位信息，汇总成整改企业清单（应包含企业名单

和需整改事项）；

2.通知并督促整改清单内企业在 6 月 17 日前补充完善相关信息，

到期未完成的整改企业清单发给监测科；

3.6 月 25 日前在监管系统上填报近年来对辖区核技术利用单位的

监督检查记录（2021 年 1 月至今），今后开展检查也请定期填报。



持证单位信息审核指南：

1.首页—查询—单位信息查询—单位名称—进入单位基本信息，在此栏目重点核

查行业类别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辐射活动场所等内容是否完整和规范。

2.在射线装置栏目，重点查看装置名称、规格型号、产品序列号、技术参数（管

电压、管电流、功率），装置状态、生产厂家等信息是否完整和规范。



3.在监测仪器与防护用品栏目，核查监测仪器与防护用品等内容信息是否完整

和规范；监测仪器、防护用品的数量与类型是否满足所从事的活动（可参考《放

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》（GBZ-130））。



4.在辐射管理机构栏目，核查辐射安全管理机构相关信息是否完整和规范；在

辐射工作人员栏目，核查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记录是否完善、是否在有效期内

（根据新的政策，自行考核和省辐射防护协会组织的集中上级考试合格成绩单

均为 5 年有效），职业照射个人剂量检测档案（应有 2023 年以来的年度或一

年 4 个季度的 Hp（10）值和检测机构名称）



5.督促企业上传年度评估报告，各分局应检查企业提交的年度评估报告是否包

含场所外照射辐射环境剂量率检测报告、个人剂量检测报告。

（1）可在首页“逾期未交年度报告企业”栏目导出辖区未交年度报告企业名单；

（2）可在“年度评估报告接收”栏目下载辖区企业年度报告查看具体内容。

截至 5 月 16日仍未提交 2023 年评估报告的企业名单

6.添加监督检查记录

请各分局在 6月 25日前将 2021年起至今的辐射相关的监督检查在系统内填报。

可通过首页—“监督检查”—添加检查记录—是否使用技术程序选“否”—填写星

号处必填内容—保存。



检查编号命名规范：

例： 粤 2021 G 01 005 （21 年赤坎分局的第 5 次检查）

粤 2023 G 08 016 （23 年遂溪分局的第 16 次检查）



监督检查频次要求：

以上核查的详细标准可参考智能核查方案的核查评分标准，存在其他问题

可联系监测科雷壹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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